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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會為使經費達公開化、公平化且制度化，特定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學生會收費、減免及退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法根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四十四條制

定之。 

本校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在學學生收取學生會費。 

 

第二章 收 費 

第三條 本會之當然會員每學年收取學生會費新臺幣伍佰元整。 

第四條 學生會所收取之所有款項，應全數充作學生會運作與發展，不得挪為私用，或

其他圖利行為，並且應於每學期由學生會依照會計制度結帳後呈核學生議會，

並定期公告帳目以昭公信。 

第五條 學生會費所有款項由學生會負責管理，學校輔導單位負責督導，專款專用、專

戶管理，應接受學生議會監督查核。 

第六條 本會會費之繳交以一學年（上、下學期）計算，於學年開始前繳交。 

第七條 本會會員若完成繳費，即享有繳費期間之繳費會員資格，下學年開始須再次繳

交學生會費，補繳亦同。 

 

第三章 退費及減免 

第八條 申請資格：以繳交學生會費者。 

一、休、轉、退學者：退費金額為已繳交費用期間總額扣除已繳交費用期間

已修讀學期之費用；退學者如之後復學，則須重新繳交學生會費。 

二、減免：此項僅適用具低收入戶之身份之繳費會員，減免金額為繳交費用

全額之二分之一。 

第九條 退費標準： 

一、轉、退、休學者，請於離校申請完成日起算三個月，檢附退費申請表、

「轉、退、休學之證明」及繳費證明，於學生會辦公時間辦理。 

二、低收入戶減免之繳費會員，請於繳交費用後三個月內，檢附減免退費申

請表、低收入戶之證明及繳費證明，於行政中心辦公時間辦理。 

第十條 退費方式：請依規定時間內向學生會行政中心提出申請，待核定後通知領款。 

第十一條 領款方式： 

一、匯款：已離校者，可依實際需求選擇由學生會將退費款項匯款至申請



 

學生帳戶。 

二、現金：請於學生會行政中心辦公時間，持身分證件至學生會領取，不

得代領。 

三、備註：若遇特殊狀況，本人不克親自處理，須由代理人簽署「代理人

授權書」，並持代理人之身分證件，方可代為處理。簽立代理人授

權書後，相關權益將由退費申請人自行負責。 

 

第十二條 其它： 

一、轉、退、休學者完成退費手續後，該學期結束起，不得參加學生自治

會舉辦之任何活動，相關權益損失自行負責。 

二、因低收入戶身份辦理減免者，則無損失任何會員權益。 

三、提出減免申請者之名單，將統一與課外活動組核定通過之低收入戶減

免名單核對。 

四、相關文件路徑請至「學生會網站」查詢。 

第十三條 本法於學生會合併前經學生自治會議通過，學生總會總會長簽署公布起生

效，並送學生事務處備查，原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各校區學生會收費、減免及

退費辦法予以廢除。 

本法後續修正須經學生議會三讀通過，學生會會長簽署公布後生效，並送學

生事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